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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初736号
杭州广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二建

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广建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保全事项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及相关证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催10号

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淮安市康
丽达服饰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10月28日依法作出（2016）浙0102民催10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淮安市康丽达服饰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催11号

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淮安市康
丽达服饰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10月28日依法作出（2016）浙0102民催11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淮安市康丽达服饰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37号

姜锡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方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142号

张馨：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
方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943号

浙江江南涤化有限公司、孙云球、许秀玲：本院受
理的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杭
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39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01号

何海燕、宣益民、宣文英：本院对原告浙江广成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601
号民事判决书。一、何海燕、宣益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
171792.38元、支付资金占用费16295.4元（暂算至2016
年7月11日；2016年7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
止的资金占用费，以未支付代偿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
之五的标准另行计算支付）。二、宣文英对上述应付款
项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1226号

王君：本院受理胡允秋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12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00号

甄建莉、潘永武、陈向红：本院对原告浙江广成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陈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6600号民事判决书。一、甄建莉、陈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
147312.55元、支付资金占用费7612.9元（暂算至2016
年7月11日；2016年7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
的资金占用费，以未支付代偿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另行计算支付）。二、潘永武、陈向红对上述应付
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0号

高一灵、潘仙珍：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
315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87号

金礼能、郭莎莎：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
338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423号

曾国胜、杨柳春、杭州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9日
9时30分于本院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6948号

方喻：本院受理原告项奇诉被告方喻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891号

林国平、朱娟、林世云: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国平、朱娟、林世云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10民初389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817号

冯杰：本院受理原告朱利华诉被告冯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民初88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共两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197号

叶忠孝、陈大芳、赵炎松：本院受理原告现代电梯
（杭州）有限公司诉被告叶忠孝、陈大芳、赵炎松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929号

陈永清、孙明明：本院受理原告陆海泉、杭州春水
镀膜玻璃有限公司、浙江斯泊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永清、孙明明、杭州金桥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凯
斯渤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杭州法保曼玻璃机械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11 民初 3929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581号

浙江奔逸阀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易世
达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单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458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571号

王泽民：本院受理原告李文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货款人民币1598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3月16日09时0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一楼
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126号

鲁火根：本院受理原告汪江伟与被告鲁火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经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11民初5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鲁火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汪江伟借款350000元；二、被告鲁火根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汪江伟就上述
第一项款项从2015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月
利率 20‰计算的利息（暂计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
11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8230元，由被告鲁火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321号

张达、姜劲松、华盛强、曾晋晋、姜建华、朱仁玉：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
支行与被告张达、姜劲松、华盛强、曾晋晋、姜建华、朱
仁玉、陈维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
53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达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借款本金99863.07元、利息
642.11元、罚息5250.15元，合计人民币105755.33元（暂
计至2016年6月22日止，2016年6月23日起借款本息清
偿之日止的罚息和复利按月利率的11.2‰计付）。二、被
告姜劲松、华盛强、曾晋晋、姜建华、朱仁玉、陈维孝对上
述判决第一项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15元，由被告张达、

姜劲松、华盛强、曾晋晋、姜建华、朱仁玉
共同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3512号之一

桐庐鹏达针织有限公司、桐庐盛泰龙

针纺有限公司、林敏、杨爱雪、李仰皆、杨爱微：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桐
庐鹏达针织有限公司、桐庐盛泰龙针纺有限公司、林
敏、杨爱雪、李仰皆、杨爱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2
民初351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桐庐
鹏达针织有限公司归还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611084.98元，并支付2016年7月7日前利
息204529.44元及按合同约定自2016年7月8日起计算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二、被告桐庐鹏达针织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桐
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桐庐盛泰龙针纺有限
公司、林敏、杨爱雪、李仰皆、杨爱微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95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
桐庐鹏达针织有限公司、桐庐盛泰龙针纺有限公司、林
敏、杨爱雪、李仰皆、杨爱微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952号

杭州盛威万盎金业有限公司、吴子刚：本院受理原
告桐庐华鹰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盛威万盎金
业有限公司、吴子刚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
被告杭州盛威万盎金业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为其垫
付的贷款750万元，支付利息969255元（600万元以日
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15年
3月13日88日的利息计110880元；750万元以日万分
之二点一的标准自2015年3月14日起至2016年10月
13日545日的利息计858375元；2016年10月14日起
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另行支
付）；2、被告吴子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4日上午9
点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951号

杭州盛威万盎金业有限公司、吴子刚：本院受理原
告许国强诉被告杭州盛威万盎金业有限公司、吴子刚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杭州盛威万盎金
业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贷款420万元，
支付利息517188元（50万元以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
自2014年12月9日起至2015年4月2日114日的利息
计11970元；160万元以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自2015
年1月19日起至2015年4月2日73日的利息计24528
元；420万元以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自2015年4月3
日起至2016年10月3日545日的利息计480690元；
2016年10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日万分之二
点一的标准另行支付）；2、被告吴子刚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4
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0122民初5560号

鲁陆香：本院受理原告汪中云与被
告鲁陆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16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8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受银行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12月26日下午3时在
中国轻纺城联合市场5楼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柯桥港越路东芝大厦西幢108-112室及
大厅1-5楼室，总建筑面积724.8m2，拍卖参考价为600 万
元（有保留价），参拍保证金100万元。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并提供相
关资料。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2016年12月23日前向本公
司（户名：浙江嘉富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杭州南
肖埠支行；账号：19015201040006469）交纳保证金，然后凭
有效证件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凭证办理报名竞买手续，否
则不具备竞买资格。

三、报名时间及地址、联系人：2016年12月25日，中国
农业银行绍兴柯桥支行 2 楼，联系人：18958123456 、
13738188888 张先生

四、工商监督电话：057584126321
浙江嘉富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竞投公告
本单位定于2016年12月26日下午2时在中国轻纺

城联合市场5楼举行竞投会。
二、竞投标的：中国轻纺城联合市场A区第一层140

号，第二层142、143号营业房租赁使用权转让，竞投参考
价为480 万元，保证金50万元。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并提供
相关资料。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2016年12月23日前向
受托人（户名：浙江嘉富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
杭州南肖埠支行；账号：19015201040006469）交纳保证
金，然后凭有效证件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凭证办理报名
竞买手续，否则不具备竞买资格。

三、报名时间及地址、联系人：2016年12月25日，中
国农业银行绍兴柯桥支行2楼，联系人：057584131205陈
先生；18958123456 张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2016年12月16日

公 告
申请人：徐国珍，女，公民身份号码：330823194903260069。
遗嘱人：陆凤仙，女，公民身份号码：330104192906090724，生前住

杭州市望江家园.东园32幢2单元101室，于2015年4月19日在杭州
死亡。

陆凤仙生前于2010年1月13日在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立下公证遗
嘱，公证书编号：（2010）浙杭钱证民字第618号。遗嘱内容为：在陆凤
仙去世后将位于杭州市黄公厂弄20号101-1室房屋及该房屋拆迁安
置得到的新房（杭州市望江家园.东园32幢2单元101室）均遗留给长
女徐国珍一人继承，任何人没有共有权。

现徐国珍称，无法联系上陆凤仙遗产的代位继承人徐宏峥，故现
本处通过公告向徐宏峥告知上述事项。徐宏峥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两个月内，对徐国珍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并递交证明材
料。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
联系电话：0571-87857659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6年12月16日

公 告
根据《司法部关于免去贾

文来等五十一人公证员职务的
决定》（司发通[2016]119号），我
省海宁市公证处陆明珠、衢州
市华夏公证处蒋梦奇、兰溪市
公证处赵亚平等3人已于2016
年 12 月 12 日被司法部免去公
证员职务。

特此公告。
浙江省司法厅

2016年12月16日

遗失声明
遗失浙江德凡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明达律

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6201410420091，
流水号10448641，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温兴斌律
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7199320422393，
流水号10444078，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拱墅区斌斌文印社《印刷经
营许可证》一本，声明作废。

福彩七乐彩
第2016147期 投注总额：792620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9注

226注

718注

6930注

14134注

84307注

奖金

3871902元/注

31454元/注

2505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14日

01 03 05 15 21 23 2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1

1

66

855

21884

奖金

0元

27568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211.611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14日

第2016147期 投注总额：67962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0 9 8 6 2 猴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342期 投注总额：807784元

01 02 05 07 08

奖池累计261.222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53
8062

奖金

0元
1709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342期

浙江销售2614654元，返奖额51415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93753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136元

浙江中奖注数

389

299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4 8

仲裁公告
傅杨明（身份证号：330782199506223114）：本会依

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龚志强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
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
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11日（遇
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
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6年12月1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
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
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2月16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元）

37,661,200.00

利息（元）

1,260,204.30

债权基准日

2014年4月30日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